
 

 

 

 

 

 

 

 

 

海政法〔2017〕202 号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关于印发 

《海事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海事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海事局，

长江航务管理局，各直属海事局： 

    现将《海事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 



 2017 年 4 月 20 日 

抄送：部政策研究室，局内各处室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                       2017 年 4 月 20 日印发 



海事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信用信息管理，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

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

导意见》，结合海事管理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海事管理活动中产生的信用信息的采集、评价、发

布等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海事信用信息管理遵循依法、客观、公正、透明、

高效的原则。 

第四条 海事信用信息管理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 

第五条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主管全国海事系统海事信用信息

管理工作。主要职责是： 

（一）组织制定全国海事信用信息管理制度。 

（二）建立海事信用信息指标体系，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海

事信用信息管理。 

（三）建立海事系统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 

（四）负责复核下一级海事管理机构信用信息异议。 

（五）负责海事信用信息与国家信用信息对接工作。 

第六条 各直属海事局和省级地方海事管理机构及以下海事

管理机构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组织实施本辖区海事信用信息管理。 



（二）负责采集、修复职责范围内海事信用信息。 

（三）负责复核下一级海事管理机构信用信息异议。 

（四）负责按规定采取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措施。 

（五）负责对接地方政府信用信息系统工作。 

第七条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采集下列基础信息： 

（一）航运公司、船员培训机构、船员服务机构、海员外派

机构、船舶检验机构、水上水下施工单位等的名称、法定代表人、

注册登记基本情况及组织机构代码信息。 

（二）船舶的船舶国籍证书、所有权登记证书、检验证书等

证书、文书信息。 

（三）人员的个人身份证信息；人员证书信息等从业人员资

格信息。 

（四）海事规费义务缴费人及具有配合义务的港口经营人、

船舶代理公司、货物承运人信息。 

第八条 海事信用信息主要有： 

（一）海事行政处罚信息。 

（二）水上交通事故责任信息。 

（三）船舶安全检查滞留信息。 

（四）船公司审核重大不符合信息。 

（五）不按照规定缴纳海事规费信息。 

（六）其他海事不良信用信息。 



第九条 弄虚作假，不履行海事管理机构行政处理决定，涂

改、遮挡船名，不按规定安装、开启或使用 AIS，肇事逃逸，不

按照规定缴纳海事规费，在考试中作弊，属于严重不良信用行为。 

第十条 采集海事信用信息应当依据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 

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海事管理机构负责采集录入信用信息。 

第十一条 海事信用信息评价适用于航运公司，船员培训机

构，船员服务机构，海员外派机构，船舶检验机构，水上水下施

工单位，海事规费义务缴费人及具有配合义务的港口经营人、船

舶代理公司、货物承运人，从业人员。 

第十二条 海事信用评价从高到低分为五个等级，分别是 AA、

A、B、C、D，分别对应好、较好、一般、较差、差。 

第十三条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根据不良信用行为严重程度确

定不良信用信息记分值和有效期，制定并适时调整海事信用信息

记分标准。海事信用信息初始分 100 分，实行记分扣分制。 

第十四条 海事信用信息评价对象得分 95 分及以上为 AA 等

级，海事信用信息评价对象得分 90 分及以上 95 分以下为 A 等

级，海事信用信息评价对象得分 75 分及以上 90 分以下为 B 等

级，海事信用信息评价对象得分 70 分及以上 75 分以下为 C 等

级，海事信用信息评价对象得分 70 分以下为 D 等级。 

第十五条 海事信用评价根据海事信用信息采集、记分标准、

评价机制，由海事信用信息系统即时生成、动态调整。 



第十六条 海事信用信息及评价应用于以下方面： 

（一）向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信用信息系统提供。 

（二）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及其他依法不

予公开的事项外，向社会公开，依申请接受查询。 

（三）海事部门实施守信激励、失信惩戒。 

第十七条 海事信用信息通过信息化手段向社会公开，各分

支海事管理机构、派出机构和地市级、县级地方海事管理机构依

申请受理查询。 

第十八条 信用信息采集和信用评价公开应当符合国家保护

合法权益的法规。  

第十九条 应用海事信用评价进行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的措

施由各级海事管理机构依法制定。 

激励措施可以是建立行政审批绿色通道、容缺受理、优先提

供公共服务便利、优化安全监管安排等。 

惩戒措施可以是作为日常监督检查或者抽查的重点。 

第二十条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把海事信用信息评价纳入船舶

综合质量管理系统，实行统一、高效的综合管理。 

第二十一条 海事管理机构可以将海事信用评价接入海事信

息化系统，为海事分类监管和实时监管提供参考。 

  第二十二条 对信用信息有异议的，向上一级海事管理机构

提交异议复核申请。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自收到异议复核申请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内予以回复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三条 海事信用信息评价可以通过信用信息有效期等

方式实现信用修复。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件：海事信用信息记分标准 



附件： 

海事信用信息记分标准 

代码 类别 项目 记分对象 记分 时效 

01 水上交通事故责任信息 船舶发生一般等级以下水上交通事故负次要责任 航运公司/船员 3 分 2 年 

02 水上交通事故责任信息 船舶发生一般等级以下水上交通事故负对等责任 航运公司/船员 4 分 2 年 

03 水上交通事故责任信息 船舶发生一般等级以下水上交通事故负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 航运公司/船员 6 分 3 年 

04 水上交通事故责任信息 船舶发生一般等级水上交通事故负次要责任 航运公司/船员 6 分 3 年 

05 水上交通事故责任信息 船舶发生一般等级水上交通事故负对等责任 航运公司/船员 7 分 3 年 

06 水上交通事故责任信息 船舶发生一般等级水上交通事故负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 航运公司/船员 9 分 4 年 

07 水上交通事故责任信息 船舶发生较大等级水上交通事故负次要责任 航运公司/船员 9 分 4 年 

08 水上交通事故责任信息 船舶发生较大等级水上交通事故负对等责任 航运公司/船员 10 分 4 年 

09 水上交通事故责任信息 船舶发生较大等级水上交通事故负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 航运公司/船员 12 分 5 年 

10 水上交通事故责任信息 船舶发生重大等级及以上水上交通事故负次要责任 航运公司/船员 12 分 5 年 

11 水上交通事故责任信息 船舶发生较大等级及以上水上交通事故负对等责任 航运公司/船员 14 分 5 年 



12 水上交通事故责任信息 船舶发生较大等级及以上水上交通事故负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 航运公司/船员 18 分 7 年 

13 海事行政处罚信息 未按照标准定额配备足以保证船舶安全的合格船员 航运公司/船员 5 分 3 年 

14 海事行政处罚信息 超核定载重线载运货物 航运公司/船员 5 分 3 年 

15 海事行政处罚信息 不按照核定载客定额载运旅客 航运公司/船员 5 分 3 年 

16 海事行政处罚信息 未按规定的航路或者航行规则行驶 航运公司/船员 5 分 3 年 

17 海事行政处罚信息 未按规定报告船位、船舶动态 航运公司/船员 5 分 3 年 

18 海事行政处罚信息 未在规定的甚高频通信频道上守听 船员 5 分 3 年 

19 海事行政处罚信息 不遵守海事管理机构发布的在能见度不良时航行规定 航运公司/船员 5 分 3 年 

20 海事行政处罚信息 船舶停泊未按照规定留足值班人员 航运公司/船员 5 分 3 年 

21 海事行政处罚信息 应申请许可证而未取得，擅自进行水上水下活动 施工作业单位 5 分 3 年 

22 海事行政处罚信息 超过核定航区航行 航运公司/船员 5 分 3 年 

23 海事行政处罚信息 未取得合格的船员职务证书或未通过船员培训，擅自上船服务 船员 5 分 3 年 

24 海事行政处罚信息 

未经海事管理机构批准，船舶载运污染危害性货物进出港口、过驳、过境停留、

进行装卸 

航运公司、船员 5 分 3 年 

25 海事行政处罚信息 船舶载运危险货物进出港口、装卸、过驳危险货物未经海事管理机构同意 航运公司、船员 5 分 3 年 



26 海事行政处罚信息 发现或者发生险情、事故、保安事件或者影响航行安全的情况，未及时报告 船员 5 分 3 年 

27 海事行政处罚信息 

船舶和船舶上有关航行安全、防治污染等重要设备无相应的检验证书／持已经超

过有效期限的检验证书 

航运公司/船员 5 分 3 年 

28 海事行政处罚信息 涂改、遮挡船名 航运公司 5 分 3 年 

29 海事行政处罚信息 不按规定安装、开启或使用 AIS 航运公司 5 分 3 年 

30 海事行政处罚信息 其他海事行政处罚情形 航运公司/船员 2 分 1 年 

31 船舶安全检查滞留信息 船舶安全检查滞留 航运公司 5 分 3 年 

32 船公司审核重大不符合信息 船公司审核重大不符合（每项） 航运公司 3 分 3 年 

33 船员培训机构不良信用信息 无《船员培训许可证》擅自从事船员培训 法人 5 分 3 年 

34 船员培训机构不良信用信息 以欺骗、贿赂等非法手段取得《船员培训许可证》 法人 5 分 3 年 

35 船员培训机构不良信用信息 未按照《船员培训许可证》载明的事项从事船员培训 法人 5 分 3 年 

36 船员培训机构不良信用信息 

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教育和培训质量管理规则》要求，体系审核时存在

重大不符合项 

法人 3 分 1 年 

37 船员培训机构不良信用信息 接收非法中介委托或与非法中介勾结组织开展船员培训 法人 3 分 1 年 

39 船员培训机构不良信用信息 未按照交通运输部规定的培训大纲和水上交通安全、防止船舶污染等要求进行培 法人 3 分 1 年 



训 

40 船员服务机构不良信用信息 

以虚假资历、虚假证明等手段向海事管理机构申请办理船员培训、考试、申领证

书等有关业务 

法人 3 分 1 年 

41 船员服务机构不良信用信息 

伪造、变造、倒卖、出租、出借《海船船员服务机构许可证》，或者以其他形式

非法转让《海船船员服务机构许可证》 

法人 3 分 1 年 

42 船员服务机构不良信用信息 

为未经船员注册的人员提供船舶配员服务，或者未经船员用人单位同意，为尚未

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船员提供船舶配员服务 

法人 3 分 1 年 

43 船员服务机构不良信用信息 

严重侵害船员的合法权益，或者当所服务船员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时不履行

法定义务 

法人 3 分 1 年 

44 船员服务机构不良信用信息 未经批准擅自从事海船船员服务 法人 5 分 3 年 

45 船员服务机构不良信用信息 船员服务机构在提供船员服务时，提供虚假信息，欺诈船员 法人 3 分 1 年 

46 船员服务机构不良信用信息 

船员服务机构在船员用人单位未与船员订立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向船员用人单位

提供船员 

法人 3 分 1 年 

47 船员服务机构不良信用信息 

未将其机构信息、招用或者管理的船员的姓名、所服务的船公司和船舶的名称、

所属国家等情况定期向海事管理机构备案 

法人 3 分 1 年 



48 船舶检验机构不良信用信息 超越认可的业务范围开展检验业务的 法人 5 分 3 年 

49 船舶检验机构不良信用信息 违反规定开展检验的 法人 5 分 1 年 

50 船舶检验机构不良信用信息 使用不符合规定的船舶检验人员独立从事检验活动的 法人 5 分 1 年 

51 船舶检验机构不良信用信息 违反检验规程受理检验的 法人 5 分 1 年 

52 船舶检验机构不良信用信息 

船舶、水上设施的建造或者重大改建开工前，未对开工条件进行检查或者在检查

不合格的情况下开展检验的 

法人 5 分 1 年 

53 船舶检验机构不良信用信息 对未按规定取得新增运力审批的建造船舶开展检验的 法人 5 分 1 年 

54 船舶检验机构不良信用信息 未对向其提供服务的检修检测机构的安全质量、技术条件进行有效管控的 法人 5 分 1 年 

55 船舶检验机构不良信用信息 在按规定取得船舶识别号前，签发法定检验证书的 法人 5 分 1 年 

56 船舶检验机构不良信用信息 出现重大检验质量问题 法人 5 分 3 年 

57 规费稽查信息 不按规定申报、缴纳港口建设费 缴费人 10 分 2 年 

58 规费稽查信息 违规为未缴费货物办理装船或提货手续 

港口经营人、船

舶代理公司、货

物承运人 

8 分 2 年 

59 规费稽查信息 未及时报送货物装卸信息 港口经营人 3 分 1 年 



60 规费稽查信息 未及时报送船舶载运货物的舱单信息 

船舶代理公司、

货物承运人 

5 分 1 年 

61 规费稽查信息 报送不真实货物缴费信息 代收单位 5 分 2 年 

62 规费稽查信息 不按规定管理和使用海事规费票据和印章 代收单位 7 分 2 年 

63 规费稽查信息 不按规定汇缴代收的港口建设费资金 代收单位 3 分 1 年 

64 规费稽查信息 发生少收、漏收行为 代收单位 5 分 2 年 

65 海事行政处罚信息 未按照处罚决定缴纳罚款 航运公司/船员 5 分 2 年 

66 其他 

弄虚作假的，有记分的标准的，记双倍分，记分时效双倍；无记分标准的，按本

项标准执行 

法 人 / 船 员 / 其

他从业人员 

5 分 3 年 

67 其他 不履行海事管理机构行政处理决定 法人/船员 5 分 3 年 

68 其他 

一年内发生 2 次以上相同不良信用行为，第二次及以后，每次记双倍分、记分时

效双倍。一年内发生 2 次以上相同严重不良信用行为，第二次及以后，每次记 4

倍分、记分时效 4 倍。 

法 人 / 船 员 / 其

他从业人员 

—— —— 

 


